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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6年6月28日以现场加通讯

方式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18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孙清焕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追加投资额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大公司向LED产业链上游延伸力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参股公司开发晶（厦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开发晶” )增资3亿元人民币。本次投资能够加速实施公司的战略布局，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

对提升公司的品牌效应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能够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有效地提高公司的收益，对提高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6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追加投资额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414号”文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 或“公司” ）

非公开发行83,827,918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于2016年5月27日完成。募集资金总额2,348,

019,983.1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315,739,400.00�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小榄

SMD LED

封装技改项目

61,575.50

2

吉安

SMD LED

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94,317.33

3

新余

LED

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75,681.11

合计

231,573.94

吉安 SMD� LED�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新余 LED�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和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议案的内容，现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69,998.44�万元对上述两家子公司进行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其中，以募集资金94,317.33�万元对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将其注册增加至124,317.33

万元。

以募集资金75,681.11�万元对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将其注册增加至105,681.11万

元。

本次投资事项已获得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批准， 无需再

提交股东大会及通过其他行政部门审批。

表决结果：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414号）的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83,827,918股新股，发行价格为28.0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348,

019,983.1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15,739,400.0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于2016年5月12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第48380014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于6月8日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及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于6月12日公告。

为促进江西吉安、新余全资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项目，江西新余、吉安子公司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设立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1、开户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账户名称：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396000100100391939

用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吉安 SMD� LED�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2、开户行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账户名称：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1016440948008

用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新余 LED�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账一个月内，公司将与子公司、保荐机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将为所属全资子公司不超过350,000万

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敞口等业务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项， 由于子公司的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

司需为全资子公司增加不超过2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在该额度范围内，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孙清

焕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就相关的担保事宜作出决定，并在相关合同和办理担保事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其它

相关文件上签字，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保手续，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6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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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开发晶照明

（厦门）有限公司追加投资额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增资开发晶照明（厦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晶” ），通过本次增资获取开发晶持股比例由10.91%增加至25.50%。

2016年6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追加

投资额的议案》。公司与开发晶及其股东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科技” ）、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以下简称“晶元光电”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冠

晶”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以下简称“Country� Lighting” ）、Largan� Bright� Holdings� Co.,Ltd.�

（以下简称“Largan� Bright� Holdings”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并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权限范围，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开发晶的注册资本为136,551,724美元，股东6名，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计入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人民

币

/

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5,810,810 38.67%

2 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 305,282,554 35.15%

3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68,688,575 7.91%

4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 53,424,447 6.15%

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94,742,862 10.91%

6 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 10,526,985 1.21%

合计

868,476,232 100%

本次与公司同时增资的还有深科技、Largan� Bright� Holdings。本次增资完成后开发晶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84,944,165美元，股东6名，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计入注册资本的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559,396 34.37%

2 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 48,000,000 25.95%

3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10,800,000 5.84%

4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 8,400,000 4.54%

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47,156,138 25.50%

6 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 7,028,631 3.80%

合计

184,944,165 100%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增资开发晶，增资后获取开发晶25.50%的股权。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文鋕

经营范围：从事光电子(photoelectron)、LED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s� )� 、LED外延片(epitaxial�

wafer)、LED芯片(chip)、LED光源模组(module)、 LED灯源(lamp� source)、LED灯具(lanterns)和LED应用产品的

研发(developing)、封装(packaging)、生产制造(manufacturing)等。

2、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计入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人民

币

/

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5,810,810 38.67%

2 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 305,282,554 35.15%

3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68,688,575 7.91%

4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 53,424,447 6.15%

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94,742,862 10.91%

6 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 10,526,985 1.21%

合计

868,476,232 100%

3、业务介绍：

开发晶成立于2011年4月，由中国电子核心成员企业深科技持44%股权、晶元光电（占40%股权）、亿冠晶

（占9%股权）和Country� Lighting� (占7%股权)合资建成。各合资方所隶属的集团均为全球领先的业界翘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国有IT企业， 冠捷科技集团是亚州50强企业和全球华商高科技500强

企业的前三位，晶元光电是全球最大的LED芯片制造商。开发晶是中国电子集团打造超百亿LED产业链的

核心平台，是福建省政府确认的LED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是海峡西岸对台合作的示范工程及福建省、厦门市

重点投资建设项目，2013年起确认为厦门市重点工业企业，2014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证并拥有

一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开发晶定位为“LED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 业务范围涵盖LED外延片、芯片、封装模组、照明应用等

所有产业链环节，具有快速响应，整体供应链成本低的优势。

开发晶致力于“用领先的LED技术和产品改善人们生活品质，为社会绿能发展创造价值，为员工健全成

长提供舞台” 。

开发晶承担多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并已成功申请专利38项，其中已获得17项国家专利授权及1项台

湾专利授权。推出了业界领先的MOCVD自动化云端系统，该系统被列为厦门市2013年度重点技改项目。公

司已通过ISO9001（2008）、ISO14001（2004）、QC080000等认证，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2015年7月20日，开发晶控股子公司普华瑞与FORTIS� ADVISORS� LLC（Bridgelux现有全体股东代表）

签署 《兼并协议和计划》，普华瑞以1.3亿美元收购BridgeLux100%股权。Bridgelux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

过750项LED芯片和封装方面的技术专利，同时与Cree� (CREE.O)有专利交叉授权，其大功率高亮度LED封

装技术与Cree、Philips、Citizen等齐名。本次收购成功后，开发晶通过控股Bridgelux从而间接控制Bridgelux的

专利及技术，根据本次增资扩股协议内容，公司将通过协商授权取得Bridgelux的专利和技术使用。

同时，本次对开发晶增资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其知名度和对外并

购能力。

4、主要财务数据：

开发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

年度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45,715,963.60 2,052,515,037.75

负债总额

1,044,570,277.28 1,054,550,116.51

所有者权益

1,001,145,686.32 997,964,921,.24

项目

/

年度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229,837,447.48 654,667,992.43

营业利润

-1,888,265.77 -128,579,093.32

利润总额

3,831,995.90 36,435,170.03

净 利 润

3,250,975.28 28,804,722.75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与开发晶及其

股东共同签署《增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开发晶照明（厦

门）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价款及持股比例

1.1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以人民币100,000,000元作为对开发晶进行增资， 其中人民币68,

383,955元（约定折合1075.9396万美元）作为对开发晶注册资本的增资，人民币31,616,045元作为开发晶资本

公积金。

1.2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将以人民币300,000,000元作为对开发晶进行增资， 其中人民币205,151,866元

（约定折合3225.9586万美元）作为对开发晶注册资本的增资，人民币94,848,134元作为开发晶资本公积金。

1.3� 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将以等值于人民币50,000,000元的美元作为对开发晶进行增资，其中

人民币34,191,978元（折合537.3459万美元）作为对开发晶注册资本的增资，人民币15,808,022元作为开发晶

资本公积金。

1.4上述增资完成后，开发晶的注册资本总额由13655.1724万美元增加到18494.4165万美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为4839.2441万美元。

1.5�增资完成后，各方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计入注册资本的出资额

（美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559,396 34.37%

2 Epistar JV Holding (BVI) Co., Ltd. 48,000,000 25.95%

3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10,800,000 5.84%

4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 8,400,000 4.54%

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47,156,138 25.50%

6 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 7,028,631 3.80%

合计

184,944,165 100%

1.6�增资款缴付期限：

本协议签订后， 在2016年8月13日前，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Largan�

Bright� Holding� Co.,Ltd将出资款汇入开发晶指定的验资账户。

1.7协议签订后，开发晶各股东均应尽最大努力及时地配合开发晶完成本次增资所涉的审批和工商变更

手续。

1.8�本次增资扩股事宜中所发生的商务部门审批和工商登记变更费等合理必要费用（若有）由开发晶

承担，其他费用均由各方视情形自行承担。

2、违约责任和赔偿：

一方违约时，应承担给其他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承担因其违约发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3、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3.1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有关方可解除本协议：

3.1.1各方协商一致后解除本协议；

3.1.2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各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本协议一方可向其他各方

发出书面通知后可解除本协议；

3.1.3一方被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或被撤销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勒令停业，或因其他原因丧失实际履

约能力的，其他各方可向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的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可解除本协议。

3.2本协议解除后，解除效力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执行，但各方在本协议第1.5

条、第三条（保密）、第五条（违约责任）、本第六条和第七条（争议解决）中的义务继续有效。除各方另行书

面同意的情形外，本协议之解除不应损害该等终止前各方已经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实施的必要性

本次投资是公司完善全产业链的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对提升公司的品牌效应有着积极的

推动作用，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有效地提高公司的收益，对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和

影响。

2、投资风险分析

（1）投资实施过程中，存在合作各方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而影响业务正常经营的风险。公司将建立健全

管理机制，加强投资各方沟通，实现以达成业务目标为主导的经营理念。

（2）若本次投资在实施过程中涉及需要披露的信息，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的约定及时予

以披露。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通过战略投资向LED产业链上游延伸，完成了全产业链的布局，对公司未来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开发晶与美国Bridgelux在专利技术及市场上合作，使公司的相关产品能够有效的

打通国外的专利壁垒，为公司产品走向国际化铺设道路，这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从而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为股东创造更好的价值回报。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6-043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414号）的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83,827,918股新股，发行价格为28.0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348,

019,983.1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15,739,400.0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于2016年5月12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第48380014

号《验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小榄

SMD LED

封装技改项目

61,575.50

2

吉安

SMD LED

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94,317.33

3

新余

LED

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75,681.11

合计

231,573.94

二、对外投资概述

1、吉安 SMD� LED�封装一期建设项目、新余 LED�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和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等议案的内容，现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69,998.44�万元对上述两家子公司进行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其中， 以募集资金94,317.33�万元对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将其注册资本增加至124,

317.33万元。

以募集资金75,681.11� 万元对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将其注册资本增加至105,

681.11万元。

2、本次投资事项已获得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批准，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及通过其他行政部门审批。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注册号：36080511000025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地址：吉安市井开区创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9月1日

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发光系列产品、各类照明灯具、灯饰、电子封装材料生产销售；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施工、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铝合

金、不锈钢制作；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

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增资前

(

万元

)

增资后（万元）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00% 124,317.33 100.00%

合计

30,000.00 100% 124,317.33 100.00%

截至2016年3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9,429.90万元，净资产为4,691.54万元，2016年1-3月净利润为-156.

33万元。

2、公司名称：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36050411000110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地址：新余高新区工业地产2期

法定代表人： 文良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凭备案登记证书经营）；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

子产品、各类照明灯具、灯饰、电子封装材料生产、销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施工；铝合金、不锈

钢制作；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增资前

(

万元

)

增资后（万元）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00% 105,681.11 100.00%

合计

30,000.00 100% 105,681.11 100.00%

截至2016年3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67,455.05万元， 净资产为27,385.60万元，2016年1-3月净利润为

307.42万元。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24,317.33万元，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5,681.11万元。本次增资事项，是基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完成后

相关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要，能够使得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巩固在LED封装业务

的领先地位，同时加快公司在下游LED应用照明领域的延伸，完善公司LED产业链的布局，进一步强化公司

核心竞争力。项目实施后，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将更加优化，竞争实力将进一步加强，业务结构将更具竞争优

势。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6-044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中，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确定在如下两个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账户名称：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396000100100391939

用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吉安 SMD� LED�封装一期建设项目

开户行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账户名称：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1016440948008

用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新余 LED�应用照明一期建设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账一个月内，公司将与子公司、保荐机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6-045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将为所属子公司不超过350,000万元人

民币的银行授信敞口等业务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项，由于子公司的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需

为全资子公司增加2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在该额度范围内，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及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就相关的担保事宜作出决定，并在相关合同和办理担保事项所需的申请文件及其它相关文件上

签字，并授权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担保手续，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具体如下：

1、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由原担保金额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30,000万元增加至15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2、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木林森光显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由原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

人民币30,000万元增加至10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3、为全资子公司福建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敞口业务提供担保，由原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增加至8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1）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照明科技” ）

注册号：44200000052554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地址：中山市古镇镇曹三创业园华盛东路南三巷11号1楼2-3卡、2、3楼

法定代表人：冯海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9日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器、LED产品、电子产品、照明灯具；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截至2016年3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18,779.57万元， 净资产为1,732.84万元，2016年1-3月净利润为

751.07万元。

（2）深圳市木林森光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30610559091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新社区山城工业区金园5栋三层

法定代表人：谷玲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6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屏、LED发光产品及材料、灯饰的销售；LED发光系列产品

研发与设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截至2016年3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35,209.99万元， 净资产为-165.77万元，2016年1-3月净利润为

333.44万元。

（3）福建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木林森” ）

注册号：35058210015070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江南树兜工业区常泰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林佑宋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9月23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LED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其它照明产品、液晶显示屏、电子封装材料；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涉及前置许可、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截至2016年3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3,975.82万元，净资产为723.08万元，2016年1-3月净利润为230.70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视公司各全资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250,000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其生产及经营发展所需，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保证担保，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我们认为：被担保的子公司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信

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可

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40,101.09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15.96%，其中：为全资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万元，为全资子中山

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木林森光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

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101.09万元。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290,101.0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5.48%，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所涉金额占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9.52%。根据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2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2016年6月28日，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与卧龙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荣信股份将持有的辽

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84.91%股权、 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司90%股权及辽宁荣信高科

电气有限公司80.01%股权（该公司原名为辽宁荣信防爆电气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5月完成名称变更）协议

转让给卧龙电气，转让价格为21,980万元人民币。

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6年6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名称：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1801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乔

注册资本：128889.9586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61463526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业务有电机及控制业务、变压器业务及电源电池业务，其中电机及控制业务主要分

为低压电机及驱动、高压电机及驱动、微特电机及控制。

主要股东：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卧龙电气32.80%股份；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卧龙电

气13.01%股份。

2．卧龙电气与荣信股份同属于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部分业务存在竞争关系，与公司前十名股东

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3．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2015年12月31日，卧龙电气的总资产

14,065,051,086.8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867,240,438.35�元。2015年度卧龙电气实现营业收入

9,473,632,174.4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263,362.74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60,

275,906.53�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名称：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目标公司1）

公司地址：鞍山高新区鞍千路261号

法定代表人：曹鹏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2日

注册资本：2,650万元

主营：电气传动与控制系列高压变频器、直流输电设备、电源逆变器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84.91%股权。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50 84.91%

2

靳勇

250 9.43%

3

曹鹏

150 5.66%

合计

2,650 10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2015年12月31日，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247,961,880.66� 元，负债150,600,901.54� 元，应收账款124,357,342.64� 元，净资产97,

360,979.12元，营业收入 206,460,747.02�元，营业利润-1,785,801.95�元，净利润5,886,928.06�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499,586.25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 236,701,180.79� 元，负债143,559,

935.00� �元， 应收账款113,920,251.11�元， 净资产93,141,245.79�元， 营业收入28,532,263.16�元， 营业利润

-3,378,754.52元，净利润-2,369,733.33�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75,697.86元。（未经审计）。

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目前， 荣信股份董事会审议批准为其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4,000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3,242.65万

元，未委托该公司理财，截至2016年5月31日，该公司对荣信股份非经营性借款404.3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

公司将按相关协议逐步解除担保责任及收回应收款项。

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两名股东靳勇和曹鹏已分别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2）标的资产名称：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目标公司2）

公司地址：鞍山高新区鞍千路261号

法定代表人：贾明革

成立日期：2011年1月31日

注册资本：800万元

主营：电机控制装置、软启动装置等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90%股权。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20 90%

2

贾明革

20 2.50%

3

其他自然人股东

60 7.50%

合计

800 10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2015年12月31日，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的总资产26,301,489.41� 元，负债 9,251,488.32� 元，应收账款7,960,266.23元，净资产17,050,001.09�

元，营业收入46,037,170.06元，营业利润2,998,391.40元，净利润 3,554,497.27�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4,715,235.73�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资产31,630,891.36元，负债13,626,922.20元，

应收账款6,277,095.04� �元，净资产18,003,969.16元，营业收入7,896,879.69元，营业利润1,208,726.92�元，净利

润 953,968.0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648,085.51�元。（未经审计）。

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目前，荣信股份董事会审议批准为其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1,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0万元。未委

托该公司理财，该公司未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按相关协议逐步解除担保责

任。

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股东贾明革及其他自然人股东已分别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3）标的资产名称：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公司（目标公司3）

公司地址：鞍山市铁东区科技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贾明革

注册资本：2,261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1日

主营：煤炭矿山防爆电气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80.01%股权。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09 80.01%

2

宁波荣信科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2 19.99%

合计

2,261 10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2015年12月31日，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

公司的总资产89,622,897.16元，负债 14,814,215.37元，应收账款41,569,854.29元，净资产74,808,681.79�元，

营业收入31,873,637.74元，营业利润2,050,752.16元，净利润 4,792,102.15�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2,170.26�元。

截止2016年3月31日，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公司的总资产88,153,492.08元，负债15,405,822.60元，应收

账款36,081,034.08�元，净资产72,747,669.48元，营业收入2,882,473.36元，营业利润-54,195.69元，净利润-61,

012.31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7,389.05�元。（未经审计）。

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目前，荣信股份董事会审议批准为其提供银行授信担保额度1,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0万元。未委

托该公司理财，截至2016年5月31日，该公司未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按相关协

议逐步解除担保责任。

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宁波荣信科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向本公司出

具《承诺函》，承诺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

序号 目标公司名称 股权转让价款（万元）

1

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990.00

2

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公司

9,120.95

3

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869.05

合计

- 21,980.00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

(1) 受让人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出让人支付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的51%，共计11,209.8万元；

(2) 受让人应在交割日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出让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协议生效先决条件具体内容

见《股权转让协议》之3的相关条款。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具体内容见《股权转让协议》之9的相关条款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交易定价依据及业绩承诺补偿

(1) 目标利润

(a) 目标公司于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2016年目标

利润” ）；

(b) 目标公司于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人民币2200万元（“2017年目

标利润” ）。

如目标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度实际发生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实际利润” ）之

和高于4000万元（含4000万元），则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目标公司估值保持不变，出让人无需向受让人

作出任何价款补偿。

(2) 估值调整

如目标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度实际利润之和低于4000万元，则出让人与受让人共同认可本次交易受

让人系基于出让人对目标公司业绩所作的不准确陈述而在过高的估值基础上对目标公司进行了投资，用以

确定股权转让价款的目标公司实际估值应根据业绩未满足的情况作出调整，出让人根据估值的调整向受让

人作出补偿，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业绩调整补偿数额＝ （4000万元-2016年实际利润-2017年实际利润）/2� *� 15，并以受让人获业绩调

整补偿之日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准按年计算复利。

该业绩调整补偿数额以本次交易转让价格21,980万元减去截止2016年5月底出让人持有股权比例对应

的目标公司净资产之和17,061.65万元的差额，即人民币4,918.35万元为上限。超过部分受让人不再向出让人

收取。

（3）补偿款支付

目标公司本次交易前由出让人控制经营，当发生根据第5.2.1条约定的的利润补偿情形时，出让人应当

以其自有资金向受让人以现金方式足额支付第5.2.1条所述利润补偿的全部款项，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

在目标公司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自有资金实现对受让人的上述补偿款项的支付。

4． 本次交易的交割应在本次交易最后一家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或转让

双方约定的其他日期（“交割日” ）在鞍山市或各方书面约定的其他地点进行。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人员将随着相关资产和业务一同剥离，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与荣信股份就目前使用的经营场所、办公物业签署一份有效期为交割后5年的房屋租赁协议，对厂房及办

公物业的使用均可按照目前使用的方式使用。

本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传统业务以制造业为主，近几年来，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电力电子设备制造业日趋成熟、竞争日

趋激烈的情况下，面临着增长放缓的压力。同时，公司规模持续扩张，加大了公司的管理成本，导致公司运营

成本居高不下，电力电子装备制造业务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在此背景下，公司一方面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布局新

兴产业，增强盈利能力。同时，制定了通过改革销售体系、关、停和转让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不符的子公司和

事业部的具体发展措施和经营计划，实现传统业务的扭亏为盈。

本次资产出售是公司上述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具体实施，通过出售资产降低业务规模，集中优势资

源发展重点产品，可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保证了公司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盈利能

力有望增强。

本次交易采用市场价格成交，交易价格公允。此次交易扣除各项税费成本后，预计可产生约4,918万元投

资收益。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满足企业营运资金需求，降低

财务费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正面影响。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卧龙电气的总资产140.6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8.67亿 元。2015年

度卧龙电气实现营业收入94.7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亿元，履约能力强，本次交易风险可

控。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1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

料于2016年6月21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6年6月

28日以书面通讯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1、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84.91%股权、辽宁荣信电机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90%股权及辽宁荣信高科电气有限公司80.01%股权（该公司原名为辽宁荣信防爆电气技术有限公司，2016

年5月完成名称变更）协议转让给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21,980万元人民币。

2、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左强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事宜,签署有关合同和文件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6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荣信电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的议案》。

1、同意以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网科技” ）增加注册资

本14,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梦网科技注册资本将由 6,000�万元人民币增至20,000万元人民币。

2、同意授权梦网科技公司经营层根据梦网科技业务情况，决定公司向梦网科技增资资金的使用方式、

使用计划、用途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6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荣信电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3）。

三、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

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建立健全投资者投诉处理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

护公司信誉，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及实际

情况，同意公司制定《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3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加注册资本概述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网科技” ）增加注册资本14,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梦网科

技注册资本将由 6,000�万元人民币增至20,000万元人民币。授权梦网科技公司经营层根据梦网科技业务情

况，决定公司向梦网科技增资资金的使用方式、使用计划、用途等相关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名称：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厦二楼202、203、206

4、 法定代表人：余文胜

5、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 成立日期：2001年09月03日

7、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

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

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

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8、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梦网科技资产总额为66,958.59万元，净资产为39,920.08万元，2015年实现的净

利润为23,095.06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6年3月31日，梦网科技资产总额为73,538.4万元，

净资产为46,409.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8,480.9万元,实现的净利润为6,489.12万元(未经审计)。

9、 梦网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梦网科技增资有利于提升其企业综合竞争力，将为梦网科技的市场开拓、业务开展及协同

业务的投资与并购提供更充裕的资金支持，使其充分利用自身的行业地位及优势，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的持

续盈利能力及经营效率，符合公司长远的发展战略及规划。此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带来不利

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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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6-06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于2016年4月18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追加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含子公司）总计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2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

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2月2日有效。（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2月4日、3月29日、4月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的临时公告）

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3月31日、5月19日、6月13日、6月22日、6月23日、6月28日分别

发布了《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23）、《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24）、《关于

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25）、《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38）、《关于风险投资进展

的公告》（临2016-047）、《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56）、《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

2016-063）、《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64）、《关于风险投资进展的公告》（临2016-065）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的临时公告）。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继续购买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神州数码

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神州控股"、股票代码"00861.HK"）的普通股股票，截至2016年6月22日收盘共持

有神州控股167,706,000股普通股，占神州控股已发行普通股总股份1,176,536,581股的14.25%，并且已经根据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披露权益的要求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进行了公开披露。未来公司不排除继续

增加持有神州控股股权比例的可能，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对风险投资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6-047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筹划重大收购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城影视，股票代码：002071）已

于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13:00起停牌。公司于2016年6月16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4）；并于2016年6月22日披露了《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46），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经确认，该重大收购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即承诺争取在2016年7月15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

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7

月15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

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组的议案，

并向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

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

构，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